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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明确定义，下列左栏中的简称或用语对应右栏中的全

称或含义： 

上汽集团、公司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指 
上汽集团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本员工持股计划 指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项下所述之上汽集团核心

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 指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人员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上汽集团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指导意见》 指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工作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

工作指引》（上证发[2014]58 号） 

《公司章程》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受托管理合同》 指 

《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

品-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专项投资组合受托管

理合同》 

长江养老 指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法律法规 指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国已经正式公布并实施

且未被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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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专项核查意见 

嘉源(2015)-03-220 

敬启者： 

本所接受上汽集团委托，就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嘉源

(2015)-03-208 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

和《工作指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就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认购情况出具本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文件，并就有关

事项向公司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如下保证：（1）其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

具本核查意见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

明；（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并无

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本

或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

公司或其相关人员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并出具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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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必备法律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或公开披露。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的范围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截至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与公司或公司所属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以下三类员工： 

（1) 集团领导：上汽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及党群主要负责人。 

（2) 厂部级干部：集团总部中层管理人员、下属公司中由集团提名聘任

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党群主要负责人。 

（3) 关键骨干员工，包括以下三部分员工： 

A. 集团直接管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包括直接管理企业部门级正副

职、同职级的三层次企业负责人及同职级党群负责人；集团总部

部门科经理。 

B. 上汽激励基金计划奖励中重大贡献人员，包括 2013 年-2015 年获

得国家、行业级、省市级奖项，以及获全国、行业、省市劳模荣

誉的人员等。 

C. 上汽优秀工程技术带头人，按照《上汽技术人才奖评选办法》，

历年评选的上汽优秀工程技术带头人。 

 

二、 关于参加对象签署确认及承诺文件的情况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汽集团向符合认购标准的全体

员工下发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说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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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提示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申请确认

及承诺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放弃认购确认

函》等相关文件。 

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符合认购标准且有意参与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每一位员工均已签署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认购申请确认及承诺函》及其他相关文件，书面确认其参与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意向以及其拟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金额；符合认购标

准但放弃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亦签署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放弃认购确认函》，书面确认其放弃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 

3. 根据参加对象分别签署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申请确认及承诺函》，每一位参加对象就相关事项作出了书面确认及承

诺，确认及承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认购申请系本人真实意愿表达；

本人自愿参与上汽集团设立的本员工持股计划；在签署本函后，本人不变

更认购意向，若变更认购意向等同于放弃本次认购；本人愿意严格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并愿意在存续期内严格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方案的相关规定”。 

4. 根据参加对象分别签署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申请确认及承诺函》，每一位参加对象在前述文件中明确表示了其拟缴

纳并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款项的具体金额。 

 

三、 关于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及其认购情况 

1. 经统计并核查相关的认购意向确认文件及身份证明文件，截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有意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为 2,321 人，拟认缴出资

总金额合计不超过 116,745 万元，拟认购的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不超过

116,745 万份。 

2. 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有意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2,321

人均为符合本核查意见第一章所述认购标准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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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最终参加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及认购金额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后，根据员工的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4.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公司的确认，参加对象认购本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的资金为其合法薪酬及其他合法方式自筹资金，公司不提供任何财

务资助。 

5.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受托管理员工持股计

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设立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基于参加对象给予公司的授权委托，公司代表参加对象与长江养

老签署了《受托管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根据公司与长江养老签署的《受

托管理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并经公司确认，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每一参加对象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每一参加

对象的认购金额明确，不存在份额代持的情形；参加对象皆系自愿参加本员工持

股计划，且认购资金为其合法薪酬及其他合法方式自筹资金，公司亦不提供任何

财务资助；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不包含任何

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认购情况符合《指导意见》及

相关监管要求的规定，真实、有效。 

 

本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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